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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5月20日（星期五）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5月20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20日9:15-9:25，9:30—

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时间为2022年5月20日9:15-15:00。

2、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马甸裕民路12号中国国际科技会展中心B座11层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小刚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总体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和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共9人，代表股份数

量90,861,25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43.3159%。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1人， 代表股份数量30,626,39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4.600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 代表股份数量60,234,85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28.7155%。

2、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总体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的授权委托代表和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5人，代

表股份数量6,257,08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9829%。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投资者1人，代表股份数量6,156,0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2.9347%；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5人，代表股份数量6,257,08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2.9829%。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以下股东之外的公司其他股东：①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②单

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现场会议。

4、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审议，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90,852,7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6％；

反对8,5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4％；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6,248,53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34％；

反对8,5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1366％；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90,852,7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6％；

反对8,5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4％；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6,248,53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34％；

反对8,5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1366％；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90,852,7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6％；

反对8,5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4％；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6,248,53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34％；

反对8,5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1366％；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四）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90,852,7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6％；

反对8,5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4％；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6,248,53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34％；

反对8,5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1366％；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五）审议通过《关于未来三年（2022年—2024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90,852,7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6％；

反对8,5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4％；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6,248,53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34％；

反对8,5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1366％；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90,852,7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6％；

反对8,5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4％；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6,248,53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34％；

反对8,5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1366％；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七）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90,852,7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6％；

反对8,5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4％；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6,248,53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34％；

反对8,5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1366％；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八）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90,852,7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6％；

反对8,5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4％；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6,248,53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34％；

反对8,5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1366％；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九）审议通过《关于聘请公司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90,852,7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6％；

反对8,5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4％；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6,248,53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34％；

反对8,5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1366％；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十）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选举非独立董事王国红先生

表决结果为：

同意90,852,7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6％；

反对8,5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4％；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6,248,53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34％；

反对8,5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1366％；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选举非独立董事王小刚先生

表决结果为：

同意90,852,7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6％；

反对8,5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4％；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6,248,53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34％；

反对8,5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1366％；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选举非独立董事马亚先生

表决结果为：

同意90,852,7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6％；

反对8,5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4％；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6,248,53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34％；

反对8,5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1366％；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选举非独立董事杜毅女士

表决结果为：

同意90,852,7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6％；

反对8,5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4％；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6,248,53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34％；

反对8,5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1366％；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5）选举非独立董事李春友先生

表决结果为：

同意90,852,7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6％；

反对8,5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4％；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6,248,53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34％；

反对8,5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1366％；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选举非独立董事吕天文先生

表决结果为：

同意90,852,7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6％；

反对8,5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4％；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6,248,53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34％；

反对8,5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1366％；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选举独立董事赵炳崑先生

表决结果为：

同意90,852,7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6％；

反对8,5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4％；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6,248,53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34％；

反对8,5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1366％；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选举独立董事敬云川先生

表决结果为：

同意90,852,7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6％；

反对8,5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4％；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6,248,53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34％；

反对8,5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1366％；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选举独立董事李玉华先生

表决结果为：

同意90,852,7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6％；

反对8,5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4％；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6,248,53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34％；

反对8,5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1366％；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1）选举股东代表监事朱建刚先生

表决结果为：

同意90,852,7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6％；

反对8,5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4％；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6,248,53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34％；

反对8,5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1366％；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股东代表监事王克强先生

表决结果为：

同意90,852,7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6％；

反对8,5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4％；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6,248,53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34％；

反对8,5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1366％；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鲍慧芳律师、赵垯全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

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北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

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北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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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北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提前换届，根据《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于2022年5月20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参会职工代表认真讨

论，以举手表决方式一致同意选举高月红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见附件），届时

将与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特此公告。

北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5月20日

附件：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高月红女士，1979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毕业，专科学历。 曾先后

在北京丘比食品有限公司、北京金冠鸿远科技有限公司工作；2008年3月加入公司，历任人事专员、招聘

主管及人事经理。

高月红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深

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 查

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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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北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2年5月20日召开2021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了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由股东大会以非累积投票方式选举6名非独立董事和3名独立

董事组成第五届董事会。 为保证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团队的延续性，需在股东大会结束后，召开第五届

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公司董事长、各专业委员会委员，并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等。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2年5月20日16时30分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

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 会议由董事王国红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

过了以下议案，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规定。

一、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

票。

会议选举王国红先生为公司董事长， 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止。 简历见附件。

二、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董事长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故公司法定代表人亦变更为王国红先生，公

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三、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反对

0票，弃权0票。

同意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由以下委员组成， 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届

满之日止：

1、战略委员会：由5名董事组成，由董事长王国红先生担任召集人，委员为王小刚、马亚、吕天文、李

春友；

2、审计委员会：由3名董事组成，由李玉华先生担任召集人，委员为王国红、赵炳崑；

3、提名委员会：由3名董事组成，由赵炳崑先生担任召集人，委员为李春友、敬云川；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3名董事组成，由敬云川先生担任召集人，委员为杜毅、李玉华。

四、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董事长提名，董事会聘任王小刚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简历见附件。

五、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总经理提名，董事会聘任马亚先生、李春友先生、鞠岩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简历见附件。

六、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总经理提名，董事会聘任杜毅女士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简历见附件。

七、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董事长提名，董事会聘任鞠岩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在董事会聘任新的证券事务代表之前，由公司董事会秘书代行证券事务代表职

责。 简历见附件。 鞠岩女士通讯方式如下：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马甸裕民路12号中国国际科技会展中心B座11层

联系电话：010-59220193

传真号码：010-59220128

电子邮箱：IR@bjzst.cn

上述人员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符合其本人的职位要求。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

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况，未曾受过中国

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

公司兼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未超过公司董事总人数的二分之一。 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

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

项的独立意见》。

八、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聘任杨卫先生为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人， 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简历见附件。

备查文件：

1、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0日

附件：

1、 董事长简历

王国红先生，1968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毕业，本科学历。曾

先后担任北京军区司令部工程师、北京海诚直真电讯有限公司工程师、深圳锐取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2000年5月加入公司，历任工程师、总经理、董事、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2016年9月起任天津真物通

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8年2月起任湖南真视通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王国红先生是公司控股股东之一、实际控制人之一，持有公司30,626,396股股份。 王国红先生与苏

州隆越控股有限公司、王小刚先生为一致行动人，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也不存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公

司已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王国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 总经理简历

王小刚先生，1980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曾任江苏吴中医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第十四届苏州市政协委员。 2012年12月至今任苏州荻溪网络信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长；2016年9月至今任超视界激光科技(苏州)有限公司董事长；2019年11月加入公司，历任公司副董事长

兼总经理、董事长。

王小刚先生是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 王小刚先生控制的企业苏州隆越控股有限公司是公司的控股

股东之一，持有公司10,920,000股股份。 王小刚先生与苏州隆越控股有限公司、王国红先生为一致行动

人，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不

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

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公司已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王小刚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

3、 副总经理简历

马亚先生，1972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东南大学毕业，本科学历。 曾先后担任北

京核仪器厂工程师、北京海诚直真电讯有限公司工程师、深圳锐取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北

京直真视通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00年5月加入公司，历任工程部经理、副总经理、董事；2011

年8月起担任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

马亚先生持有公司22,985,064股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也不存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公司已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马亚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李春友先生，1982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毕业，研究生学历。

曾先后任职于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行部经理、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高级经

理、上海正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赣州尚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2019年11月加入公

司，历任公司董事兼董事会秘书。

李春友先生未持有本公司的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公司已

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马亚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鞠岩女士，1981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东北林业大学毕业，本科学历。 2010年4

月至今，历任公司证券事务部经理、证券事务代表。

鞠岩女士未持有本公司的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公司已在最

高人民法院网查询，鞠岩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 财务负责人简历

杜毅女士，1973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山东财政学院毕业，本科学历。 曾先后在交通

银行济南分行、 北京直真节点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工作；2007年6月加入公司， 历任商务与采购中心总经

理、财务与资产管理中心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及多媒体板块财务负责人。

杜毅女士持有公司92,500股股份。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公司已

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杜毅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5、 董事会秘书简历

鞠岩女士，1981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东北林业大学毕业，本科学历。 2010年4

月至今，历任公司证券事务部经理、证券事务代表。 2013年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资格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鞠岩女士未持有本公司的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公司已在最

高人民法院网查询，鞠岩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6、 内部审计部负责人简历

杨卫先生，1978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北京语言大学毕业，本科学历。曾先后于

北京日上工贸有限公司、北京博奇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工作。 2015年10月加入公司，历任公司财务与资产

管理中心资金税务主管、政府事务部政府事务负责人。

杨卫先生未持有本公司的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公司已在最

高人民法院网查询，杨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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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2年5月20日召开2021年年

度股东大会，进行了监事会换届选举，由股东大会以非累积投票方式选举2名股东代表监事，与2022年5

月20日召开的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为保证监事会的延续性，

需在股东大会结束后，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2年5月20日下午17时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

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 会议由监事朱建刚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

议案，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规定。

一、 一、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表决结果为：3票赞成，0票反

对，0票弃权。

会议选举朱建刚先生为公司监事会主席， 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届满之日止。 简历见附件。

备查文件：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5月20日

附件：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简历

朱建刚先生，1972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上海铁道大学通信工程专业毕业，本科

学历。曾工作于北京二七通信工厂，2000年8月加入公司，历任视讯部工程师、视讯部副经理、售后服务部

经理、售后服务中心副总经理，2014年至今担任售后服务中心总经理。

朱建刚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深

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 查

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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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公司股东胡小周先生、陈瑞良先生和吴岚女士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持有本公司股份20,072,71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9.57%）的股东胡小周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8,192,444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3.91%）的股东陈瑞良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6,156,032股（占本公

司总股本比例2.93%）的股东吴岚女士，计划自本公告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或协议转让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14,60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6.96%），

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各自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各自持有

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一，且将与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进行；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

的，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各自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各自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 详细

情况如下：

一、 减持股份的股东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股份的总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胡小周 20,072,710 9.57%

陈瑞良 8,192,444 3.91%

吴岚 6,156,032 2.93%

二、 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 减持情况

1.�本次拟减持的原因：个人资金安排

2.�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前持有的公司股份（含该等股份首次公开发行后因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而相应增加的股份）。

3.�拟减持股份数量：

股东名称 拟减持股份的数量（股） 拟减持股份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 拟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胡小周 8,200,000 40.85% 3.91%

陈瑞良 4,000,000 48.83% 1.91%

吴岚 2,400,000 38.99% 1.14%

4.�减持期间：自本公告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将于

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进行。

5.�减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或协议转让方式。

6.�价格区间：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二） 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胡小周先生、陈瑞良先生和吴岚女士严格遵守承诺，且严格遵守《证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要求进行股份

减持，未出现违反承诺的行为。

三、 相关风险提示

（一）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具有不确定性，减持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

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二） 本次减持计划没有违反《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变化，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

资风险。

四、 备查文件

1.�减持股东出具的《减持股份计划告知函》。

北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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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有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工业中路19号龙净环保工业园1号楼二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88,855,31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7.019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何媚女士主持会议。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9人，董事林腾蛟、林贻辉先生因公务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及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1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报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5,688,449 98.9036 3,070,363 1.0629 96,500 0.0335

2、议案名称：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5,688,449 98.9036 3,070,363 1.0629 96,500 0.0335

3、议案名称：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7,961,762 99.6906 797,050 0.2759 96,500 0.0335

4、议案名称：2021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64,763 1.1994 285,390,549 98.8006 0 0

不通过原因详见后续说明。

5、议案名称：关于实施第九期员工持股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6,669,451 99.2432 2,185,861 0.7568 0 0

6、议案名称：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5,672,749 98.8982 3,182,563 1.1018 0 0

7、议案名称：关于提供综合授信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5,411,649 98.8078 3,182,563 1.1017 261,100 0.0905

8、议案名称：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暨票据质押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5,411,649 98.8078 3,182,563 1.1017 261,100 0.0905

9、议案名称：关于授权公司发行中期票据、超短期融资券发行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8,411,212 99.8462 444,100 0.1538 0 0

10、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6,691,651 99.2509 2,163,661 0.7491 0 0

11、议案名称：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6,691,651 99.2509 2,163,661 0.7491 0 0

12、

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8,553,812 99.8956 301,500 0.1044 0 0

本议案回避情况：控股股东龙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西藏阳光泓瑞工贸有限公司、西

藏阳光瑞泽实业有限公司；经审议，该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13、

议案名称：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7,961,762 99.6906 797,050 0.2759 96,500 0.0335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A股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0 0 276,682,264 100.00 0 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0 0 0 0 0 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3,464,763 28.4625 8,708,285 71.5375 0 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2,955,041 99.9492 1,500 0.0508 0 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509,722 5.5305 8,706,785 94.4695 0 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2021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报告摘要》 9,006,185 73.9846 3,070,363 25.2226 96,500 0.7928

2 《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9,006,185 73.9846 3,070,363 25.2226 96,500 0.7928

3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1,279,498 92.6596 797,050 6.5476 96,500 0.7928

4 《2021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3,464,763 28.4625 8,708,285 71.5375 0 0

5 《关于实施第九期员工持股计划的议案》 9,987,187 82.0434 2,185,861 17.9566 0 0

6

《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

议案》

8,990,485 73.8556 3,182,563 26.1444 0 0

7 《关于提供综合授信担保的议案》 8,729,385 71.7107 3,182,563 26.1443 261,100 2.1450

8

《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暨票据质押担保

的议案》

8,729,385 71.7107 3,182,563 26.1443 261,100 2.1450

9

《关于授权公司发行中期票据、超短期融

资券发行额度的议案》

11,728,948 96.3517 444,100 3.6483 0 0

10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0,009,387 82.2258 2,163,661 17.7742 0 0

11 《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0,009,387 82.2258 2,163,661 17.7742 0 0

12 《关于预计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1,871,548 97.5232 301,500 2.4768 0 0

13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11,279,498 92.6596 797,050 6.5476 96,500 0.7928

(四)

关于议案表决情况的说明

公司2021年度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在册的股份数为基数，每10股派发

现金红利2.5元（含税）。

根据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五条的规定，公司拟实施现金分红时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公司该年度或半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为正值；

2、公司累计可供分配利润为正值；

3、审计机构对公司的该年度或半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因公司2021年度审计报告被事务所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经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

会认为相关事项无法满足利润分配的条件，否决了该利润分配预案。

为保持龙净环保现金分红的连续性，积极回报投资者，公司控股股东提议，在满足现金分红的条件

下，将于2022年半年报披露时重新提请审议利润分配预案。 提议实施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实施权益分

派的股权登记日在册的股份数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5元（含税）。

公司承诺：将根据控股股东的提议，积极推进相关利润分配事项。

该议案将在相关事项完成后，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敬请广

大投资者谅解。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福建力涵律师事务所

律师：吴烈豪、罗静岑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会议审议事项的表决程序、会议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0388�证券简称：S� T龙净 公告编号：202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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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控股股东分红安排提议函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的利润分配预案为： 以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在册的股

份数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5元（含税）。

根据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五条的规定，公司拟实施现金分红时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公司该年度或半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为正值；

2、公司累计可供分配利润为正值；

3、审计机构对公司的该年度或半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因公司2021年度审计报告被事务所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经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

会认为相关事项无法满足利润分配的条件，否决了该利润分配预案。

为保持龙净环保现金分红的连续性，积极回报投资者，公司控股股东提议，在满足现金分红的条件

下，将于2022年半年报披露时重新提请审议利润分配预案，提议实施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实施权益分

派的股权登记日在册的股份数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5元（含税）。

公司承诺：将根据控股股东的提议，积极推进相关利润分配事项。

该议案将在相关事项完成后，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敬请广

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日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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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

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

第4号———股权激励信息披露》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针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同时对激

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做了必要登记。

本公司于2022年4月26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并于2022年4月28日首次公开披

露。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司对本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在

本激励计划公告前六个月内（即2021年11月12日至2022年4月28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买卖公司

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和激励对象。

2、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 ）就核查对象

在激励计划公布前6个月买卖本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查询，由于公司是于2021年11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正式挂牌上市， 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日前的挂牌交易时间尚不满6个月。 因此， 公司申请查询

2021年11月12日至2022年4月28日（自公司上市之日起至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日）内幕信息知

情人以及激励对象的交易情况，并由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查询证明。

二、核查对象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

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公司《激励计划》公布前6个月（2021年11月12日至2022年4月28

日），核查对象买卖本公司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1、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经核查，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自查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2、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经核查，自查期间共有13名激励对象交易过本公司股票，变更明细如下表所示。 经公司核查及上述

激励对象确认，其在买卖公司股票时，未通过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获知

公司任何内幕信息，其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系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不存

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股东名称 交易区间（年/月/日） 合计买入（股） 合计卖出（股）

刘强 2022/04/26 282 0

陈伟龙 2021/11/19-2022/04/28 4,300 200

张慧智 2021/11/12-2022/04/15 11,470 500

何孛 2021/12/02-2022/02/14 1,800 600

冯静 2022/01/18-2022/02/09 1,000 0

王正琴 2022/03/07-2022/04/28 3,500 0

周家奇 2022/04/27 304 0

魏建英 2022/02/14-2022/04/11 2,280 1,000

王勇 2021/11/12-2022/04/25 4,000 1,200

王晓峰 2022/03/24-2022/03/29 400 200

彭炜丰 2021/12/29-2022/04/27 2,100 0

曹飞 2022/04/27 500 0

方克服 2022/04/01 723 0

三、结论

综上所述，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建立了信息披露及内幕信息管理的相

关制度，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首次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未发现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激励对

象利用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公司股票交易或泄露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均符合《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4号———股权激励信息披露》 的相关规

定，不存在内幕交易行为。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88107� � �证券简称：安路科技 公告编号：2022-029

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5月20日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中科路1867号公司会议室（网络视频会议）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

普通股股东人数 1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67,077,75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67,077,75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6.752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6.7527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会议由董事长马玉川先

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因疫情防控的需要，公司董事、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通过视频会议的形式参加了本次会议。 上

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通过视频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67,063,179 99.9945 14,577 0.0055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67,063,179 99.9945 14,577 0.0055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67,063,179 99.9945 14,577 0.0055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67,063,179 99.9945 14,577 0.0055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67,063,179 99.9945 14,577 0.0055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67,063,179 99.9945 14,577 0.0055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67,063,179 99.9945 14,577 0.0055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67,063,179 99.9945 14,577 0.0055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67,063,179 99.9945 14,577 0.0055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67,063,179 99.9945 14,577 0.0055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19,862,728 99.9266 14,577 0.0734 0 0.0000

7 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19,862,728 99.9266 14,577 0.0734 0 0.0000

8

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19,862,728 99.9266 14,577 0.0734 0 0.0000

9

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19,862,728 99.9266 14,577 0.0734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审议的议案5、7、8、9，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议案8、9、10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数量的2/3以上

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越人、邢倩文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在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方面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1日


